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工程管理指導 

程序編號：304 

程序名稱：整體施工計畫及整體品質計畫審查(自辦技服) 

中華民國 105年 3月編製 

1.0 相關規定 

1.1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1.2 本局辦理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規定 

1.3 本局工程契約 

1.4 本局監造契約 

1.5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1.6 建築工程施工計畫製作綱要手冊及分項計畫撰寫範例 

1.7 橋樑工程整體施工計畫製作綱要 

2.0 目的 

藉由詳細明確之審查作業程序，使整體施工計畫及整體品質計畫之審查順利，期使

各分項工程施工順利。 

3.0 範圍 

本程序適用於本局自辦工程之整體施工計畫及整體品質計畫審查作業。 

4.0 定義 

4.1 主任技師、主任建築師：為施工廠商依「營造業法」所聘之技師或建築師。並

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人員。 

4.2 工地負責人：為在履行契約期間，施工廠商派駐工地之代表人，如本工程已達

營造業法第 30條規定，工地負責人或指派之專人即應符合營造業法第 31條規

定資格之一，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評定合格，領有中央主

管機關核發之執業證者，始得擔任。依據營造業法第 32 條規定，代表施工廠

商駐在工地督率施工、管理其員工器材，並負責一切施工廠商應辦事務，擔任

其所承攬工程之工地事務及施工管理之人員。 

4.3 品管人員及品管負責人：為工程進行期間，施工廠商所聘專職負責品管業務之

工程人員，其應接受工程會或其委託訓練機構辦理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課

程，並取得結業證書。取得前開結業證書逾 4年者，應再取得最近 4 年內之回

訓證明，始得擔任品管人員。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 2人，施工廠商須指定一人

為品管負責人。品管及其負責人資歷等需經監造單位審查核可後，並報本局備

查後方可於工程中執行工程施工品管之業務。 

4.4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為工程進行期間，施工廠商所聘專職負責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業務之工程人員，並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之規模設置職業安全衛生



 

人員，其資格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資歷等

須經監造單位審查核可後，並報本局備查後方可於工程中執行工程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之業務。 

5.0 說明 

5.1 本程序作業流程如「整體施工計畫及整體品質計畫審查流程圖」。 

5.2 施工廠商得標後即依監造單位提送之監造計畫製作品質、施工計畫送監造廠商

審查，審查完成後送工程主辦單位於開工前核定。 

5.3 為確保工程能如期順利完成以及便於施工中管理，施工廠商必須依施工規模、

方法及人力、機具、設備等考量分別擬訂整體施工計畫、整體品質計畫及各分

項施工計畫等，包括安全衛生、環境保護、交通維持、營建剩餘土石方、運輸、

假設工程、基礎施工、鋼骨吊裝、混凝土澆置詳細工程計畫…等。 

5.4 計畫編製項目內容得依工程規模增減。計畫內容應含工程進度管理。 

5.5 所提整體施工計畫未能包括全部工程範圍者，須提出各分項施工計畫，且須於

各分項工程施工前完成審查程序，另須於整體計畫內提分項施工計畫（含品質

計畫）送審時程。 

5.6 監造單位接獲施工廠商所提「整體施工計畫」後，先核對其內容是否已符合契

約規範之要求，於契約規定期限內提出審查意見後退回施工廠商請其修正，主

辦機關接獲監造單位審定之施工、品質計畫後辦理核定。 

5.7 監造單位應於接獲施工廠商修訂之「整體施工計畫」後依契約規定期限內完成

複審，若認為已修訂正確無誤符合規定可據以執行，則由監造單位核章，並函

轉主辦機關。若未完全修訂正確、不符合規定或存有疑義時，則由監造單位視

情況退回施工廠商再修訂，但須將相關文件資料暨退回原由說明等各乙份送主

辦機關備查，如仍有疑議審查後再由監造單位召開審查會議。如為契約內容若

有衝突，或不一致之情形時，施工廠商應於接獲審查意見 7日內，以書面將異

議及爭議事項提出並依程序送審，否則視為同意與接受。 

5.8 監造單位接獲施工廠商所提「整體品質計畫」後，於契約規定期限內提出審查

意見，並將審查意見函復施工廠商，副知主辦機關。 

5.9 於審查過程中，主辦機關可適時將預審意見以審查意見通知單，通知監造單位

及施工廠商，以縮短審查時程，監造單位須確實督促施工廠商依審查意見辦理

修訂。。 

5.10 「整體施工計畫」、「整體品質計畫」由監造單位審查後函轉主辦機關，經審核

符合本工程需求後，則函復監造單位（副本抄送施工廠商）請施工廠商製作「審

定版」整體施工計畫、整體品質計畫及其他計畫等（份數另訂），並請監造單

位人員於核准欄簽章以完成「整體施工計畫」、「整體品質計畫」之審定版製作

作業。主辦機關核定後分送監造單位、施工廠商。 

5.11 「整體施工計畫」、「整體品質計畫」（包括品管、安衛、環保及監測..等另冊

提送之計畫）內首頁於提送審核及歷次修改，均須分別由施工廠商之專任工程

人員、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及負責人、監造單位簽章確認。（304(自辦技服)-I） 



 

6.0 表格： 

6.1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工程科○○計畫審查表（304(自辦技服)-A） 

6.2 整體施工計畫及整體品質計畫核定函（304(自辦技服)-B） 

6.3 施工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及公司負責人、監造單位簽

章確認。（304(自辦技服)-C） 

7.0 分送份數表 

7.1 提送施工、品質計畫 
分送機關 

 
 

圖表名稱 

工 
程 
科 

 

合 
計 

整體施工計畫 1 1 
整體品質計畫 1 1 

7.2 施工、品質計畫核定分送 
分送機關 

 
 
 

圖表名稱 

分 送  
工 
程 
科 

施 
工 
廠 
商 

監 
造 
單 
位 

合
計 

整體施工計畫 1 1 1 3 
整體品質計畫 1 1 1 3 

 

本文件係依據現行法規、行政指導、解釋函等，與本局相關契約文件範本及規定編製，

如依據已變更或個案契約文件有不同約定者，應從其規﹙約﹚定辦理，如屬通案性質

者請通知業務單位辦理修正。 

 

 

 

 

 

 

 

 

 

 

 

 

 

 

 

 

 



 

整體施工計畫及整體品質計畫審查流程圖（自辦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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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施工計畫」：工程主辦單位應俟監造

單位提出審查意見後之「整體施工計畫」
應將審查紀錄及修改意見於契約規定期限
內提出審查意見送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續
辦，待審查意見完全修訂正確後再行核定。 

◎ 「整體品質計畫」：工程主辦單位應俟監造
單位提出審查意見後之「整體品質計畫」
應將審查紀錄及修改意見於契約規定期限
內提出審查意見送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續
辦，待審查意見完全修訂正確後再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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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施工廠商「整體施工計畫」、「整體品
質計畫」。 

◎ 「整體施工計畫」：監造單位接獲施工廠商
所提整體施工計畫後，於契約規定期限內
提出審查意見，提送工程主辦單位。 

◎「整體品質計畫」：監造單位接獲施工廠商
所提「整體品質計畫」後，於契約規定期
限內提出審查意見，並將審查意見函復施
工廠商，副知工程主辦單位。 

 

施 

工 

廠 

商 

                                     

  

                                     

◎ 整體施工計畫內容應包括：工程概要、工
地研判、施工作業管理、進度管理、施工
臨時設施（假設工程計畫）、施工測量、
分項工程施工管理、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含
查驗點、緊急應變及防災、環境保護執
行、施工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 

◎ 整體品質計畫內容應包括：管理責任、施
工要領、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
程序（含查驗點）、自主檢查表、不合格
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
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設備功能運轉檢
測程序及標準。（項目內容依「本局辦理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規定」得依工
程規模增減） 

 
 

 

審查 

 整體施工計畫 

 整體品質計畫 

N 

Y 

核定 

備
查 

存
檔 

N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計畫審查表 

                                                                    第一頁；共一頁 

工程名稱：  

 

契約編號： 

審查日期： 

審查意見

編  號 

送審文件

頁  數 

審查意見 備註 

 

 

 

 

 

 

 

 

 

 

 

 

 

 

 

 

 

 

 

 

 

   

承 辦 人 科(隊)長 

 

 

 

 

 

 

304(自辦技服)-A 



 

304(自辦技服)-B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函 
機關地址：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段 99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04-22289111# ○○○○ 
電子郵件：○○○ @ taichung.gov.tw  
傳真：○4-○○○○○○○○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檢還○○○工程業經核定之整體【施工】【品質】計

畫 2份，請確實督導施工廠商據以辦理，請 查照。 

說明：依據  貴公司○年○月○日○○○函辦理。 

 

正本：監造單位 

副本：施工廠商、工程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計畫書 -核章表 

工程名稱：○○○工程                                       

提

報

單

位 

○

○

○ 

提報次數：第 一 次     提報日期：104.5.  簽章欄 

【公司章】 【專任技師、品管人員應簽章】 

審

查

單

位 

○

○

○ 

審查結果： 

□ 依修正意見重新提報（限定提報日期） 

□ 同意核定 

核定日期： 

核定文號： 

簽章欄 

【公司章】 【簽章】 

核

定

單

位 
○

○

○ 

同意核定日期： 

同意核定文號： 

機關戳章： 

送審版次 

送審記錄 

備註 

送審日期文號 回覆日期文號 審查結果 

第一版     

     

註:表格格式可自行調整 

304(自辦技服)-C 

 


